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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1419.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加强规模以下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劳动保障统计工作的通

知（劳社部函〔2006〕9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局）： 近年来，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高度重视统

计工作，不断完善统计制度，改进统计方法，加强统计分析

，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服务作用，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就业

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统计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

。在去年全国人大《劳动法》执法检查中发现，劳动保障统

计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对规模以下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以

下简称“规模以下单位”）的劳动保障情况掌握不够全面，

有些方面甚至存在数据“空白”。为加强规模以下单位劳动

保障统计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

规模以下单位劳动保障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劳动保障政策制定

需要准确、及时、全面的统计数据支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规模以下单位已成为我国就业再就业的增长点、社

会保险扩面的重点和劳动关系调整的难点。加强规模以下单

位统计工作，准确、及时、全面地掌握劳动保障情况，不仅

是做好劳动保障工作的需要，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规模以下单位数量多、情况复杂，既包括不同经济

类型的企业，又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要获得劳动用工、职

业培训、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工时休假、劳动争议、



各种社会保险参保与缴费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数据，统计难度

比较大。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提高对做好统计工作特别是规

模以下单位劳动保障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工作责任

，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切实搞好规模以下单

位的劳动保障统计工作。 二、改进统计方法，多渠道获取规

模以下单位的统计数据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从本地区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拓宽统计渠道，采取灵活多

样、科学有效的统计方法，摸清规模以下单位劳动保障情况

。 （一）通过劳动保障行政记录获取统计数据。行政记录是

客观反映劳动保障情况的有效途径。要通过企业年检、劳动

保障专项检查、集体合同审查、社会保险参保缴费登记等多

种途径，获取规模以下单位劳动保障情况数据。大力推进企

业特别是规模以下单位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建设，建立诚信档

案，开展诚信等级评价，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情况数

据库。积极推行劳动用工登记制度，全面掌握规模以下单位

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等劳动保障情况。 （二）

通过抽样调查获取统计数据。抽样调查是根据部分数据对总

体数量特征做出估计的一种重要的统计方法。在对规模以下

单位难以进行全面统计调查的情况下，采用抽样调查等方法

，可以通过科学推算获取总体的统计数据。在抽样调查过程

中，要对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的规模以下单位进行分组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对称等距抽样等抽样方法，按照一定

的抽样比例进行统计调查。规模以下单位数量少于10000户的

城市，抽样比例不得低于10%；多于10000户的城市，抽样比

例不得低于1%。要周密制定调查方案，科学设计调查问卷，

并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实施现场调查，获取第一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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